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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明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明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席文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34,464,612.74 3,319,068,755.09 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79,672,235.82 3,147,943,729.40 10.5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4,526,910.56 -8.32% 823,276,922.16 -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869,246.39 -21.17% 515,970,847.10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3,059,761.76 -2.68% 448,218,728.41 -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62,014,561.88 -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998 -21.18% 0.7534 -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998 -21.18% 0.7534 -2.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2.24% 15.36% -3.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7,657,859.9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969,048.2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46,246.2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419,726.0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9,438,227.7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998,814.28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781.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943,120.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3,902.43

合计

67,752,118.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

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31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徐明波 境内自然人

22.55% 154,461,004 115,845,753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09% 144,412,993

质押

57,040,000

彭国华 境内自然人

1.46% 10,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7% 8,024,100

汪滨 境内自然人

1.14% 7,793,800

质押

360,00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0.82% 5,630,361

工银瑞信基金

－

农

业银行

－

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2% 4,917,7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2% 4,917,700

博时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2% 4,917,700

大成基金

－

农业银

行

－

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2% 4,917,7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4,412,993

人民币普通股

144,412,993

徐明波

38,615,251

人民币普通股

38,615,251

彭国华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024,100

人民币普通股

8,024,100

汪滨

7,793,800

人民币普通股

7,793,800

金燕

5,630,361

人民币普通股

5,630,361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徐明波先生和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八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彭国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0,00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 汪滨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7,302,8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数量为

491,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7,793,800

股。 金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1,3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5,619,

061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630,361

股。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1034.60%，主要系持有的复星医药重分类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转入本科目所致。

2.�应收票据报告期末比期初减少51.39%，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3.�预付账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120.96%，系预付购买原材料、支付技术服务费等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减少90.46%，主要系公司本期终止与中科生物的实验项目，收回其他应收款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73.73%，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6.�股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49.92%，主要系送红股所致。

7.�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末比期初减少201.50%,系持有的复星医药重分类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165.10%，主要系本期冲回计提的中科生物坏账准备所致。

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4882.92%，主要系持有的复星医药重分类由其他综合收益科目转入本科目所致。

10.�投资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65.21%，主要系处置中科生物长期股权投资以及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1.�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58.79%，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2.�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92.56%，主要系上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44.37%，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投资以及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徐明波先生

2011

年

4

月

28

日，公司股东徐明波先生将其持有的

1,

230,000

份（未除权）股票期权行权后成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时，在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作出了以

下承诺：（

1

）为确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实行人员、资产、

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

责任和风险。公司第一大股东徐明波先生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2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一大股东徐明波先生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3

）为确保关联交易

公平合理并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决不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第一大股东徐明波先生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

《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2011

年

05

月

07

日

徐明波先生

为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期

间持续有效。

截至目前，

承诺人遵

守了上述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法人股东新

乡白鹭化纤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自

然人股东徐

明波先生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

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徐明波先生

分别于

2003

年

10

月

21

日出具了不以任何方式参与

与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之任何业务或活动的承

诺。

2003

年

10

月

21

日

长期

截至目前，

承诺人遵

守了上述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00%

至

2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66,032.89

至

83,409.97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9,508.3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部分产品短期受行业政策影响增速放缓。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0196

复星医药

68,968,860.31 4,050,073 0.31% 4,150,073 0.21% 100,058,260.03 43,623,376.9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非公开

发行

股票

600028

中国石化

5,255,000.00 650,000 650,000 3,198,000.00 -890,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601857

中国石油

2,889,100.00 173,000 173,000 1,465,310.00 -379,012.6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

购

股票

601601

中国太保

900,000.00 30,000 30,000 708,000.00 -244,390.2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2,864,160.09 195,000 -- 175,000 -- 2,008,050.00 -468,216.52 -- --

合计

80,877,120.40 5,098,073 -- 5,178,073 -- 107,437,620.03 41,641,257.5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5

年

04

月

28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5

年

05

月

29

日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明波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志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中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秦晓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88,779,683.81 1,992,760,400.71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1,811,977.83 1,352,261,729.75 3.6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9,320,781.21 12.58% 735,916,500.51 2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754,443.09 14.49% 72,284,008.08 1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376,809.70 16.38% 71,035,490.53 1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14,075,563.86 -7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16.67% 0.19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16.67% 0.19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0.19% 5.25% 0.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96.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11,142.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884.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0,994.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11.64

合计

1,248,517.5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29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志强 境内自然人

4.31% 16,321,200 12,240,900

质押

5,143,600

王浩 境内自然人

4.31% 16,313,000 12,234,750

质押

5,950,000

张跃飞 境内自然人

4.30% 16,298,000 0

冻结

16,298,000

王良 境内自然人

4.13% 15,663,800 11,747,850

质押

252,720

严中华 境内自然人

4.13% 15,662,400 11,746,800

冻结

15,590,400

冯东 境内自然人

4.13% 15,642,200 11,731,650

质押

8,217,000

孙合友 境内自然人

3.02% 11,445,300 9,913,800

质押

9,828,100

张志伟 境内自然人

2.84% 10,754,400 8,065,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64% 10,000,000 0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

所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7% 8,591,09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跃飞

16,2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9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环保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所

8,591,090

人民币普通股

8,591,0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122,522

人民币普通股

5,122,52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4,993,185

人民币普通股

4,993,1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杨志强

4,0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0,300

王浩

4,078,250

人民币普通股

4,078,25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张跃飞、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所之间以及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股东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孙合友、张志伟和耿生民属于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4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货款回笼速度放缓，同时对外投资增加

较多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49.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兑付前期收到的票据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3.4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结算增加但销售货款回笼速度放缓所致；

4、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59.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增加预付采购货款提前备货所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1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和备用金余额增加所致；

6、存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8.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储备增加以及新增子公司福建奥通迈胜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较多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63.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8、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4.3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孙村工业园基建付款较多所致；

9、开发支出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9.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较多所致；

10、商誉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0.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溢价收购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所致；

11、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5309.1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所致；

12、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6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货款回笼速度放缓、利用银行贷款补充

流动资金所致；

13、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63.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偿付前期开立票据所致；

14、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87.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部分客户预收款尚未结算所致；

15、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47.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结算较多所致；

16、应付股利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82.2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部分股东尚未发放的股利余额增加所致；

17、1-9月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80.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结算额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18、1-9月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工程维护费用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19、1-9月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1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银行借款利息支出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20、1-9月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54.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回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较多所致；

21、1-9月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42.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的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22、1-9月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8.3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经营租入固定资产租赁合同解除，改良支出

一次性转入营业外支出金额较大所致；

23、1-9月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94.7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补缴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较多以及

企业所得税率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24、1-9月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2.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退回的投标保证

金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25、1-9月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39.3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补缴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较多

所致；

26、1-9月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0.5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高

于上年同期所致；

27、1-9月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回对广东佳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所致；

28、1-9月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527.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子公司山东积成仪表有限公司处置房产所致；

29、1-9月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5.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

付孙村工业园基建工程款少于上年同期所致；

30、1-9月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96.2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福建

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31、1-9月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银行贷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杨志强、王浩、严

中华、王良、冯东、

孙合友、张志伟、

耿生民

自签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协议各方严格

遵守《一致行动协议》中的各项条款。

2015

年

03

月

20

日

3

年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张跃飞

自签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未来

12

个月内

不减持所持积成电子股份。

2014

年

03

月

31

日

12

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担任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自然人股

东杨志强、严中

华、王良、冯东、孙

合友、张志伟、王

浩、耿生民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2010

年

01

月

22

日

长期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主要股东杨

志强、王浩、严中

华、王良、冯东、魏

新华、孙合友、张

志伟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本人以及全资子公

司、 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

生产、 开发任何与积成电子生产的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不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与积成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于

任何与积成电子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010

年

01

月

22

日

长期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耿生民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以及全资子公

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

生产、开发任何与积成电子生产的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与积成电子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

于任何与积成电子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

业。

2015

年

03

月

20

日

长期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在未来

3

个月

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证券公司或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方式

增持公司股票，合计增持公司股票市值不

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5

年

07

月

10

日

3

个月

已完成增持承

诺。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

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2015

年

07

月

10

日

6

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公司董事杨志强、

王良、严中华、冯

东、张志伟，监事

王浩、耿生民

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增持完成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主动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16

日

6

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孙合友

自

2015

年

7

月

23

日增持完成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主动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23

日

6

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3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4,265.93

至

16,859.73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969.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2015

年经营业绩稳步增长，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为

10%-30%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97� � �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公告编号：2015-049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文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艳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伟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27,545,782.83 1,736,982,043.83 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4,659,179.09 1,134,551,065.27 -4.4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350,440.87 -26.86% 224,014,562.02 -1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814,854.41 -2,273.46% -49,891,886.18 -1,6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440,058.18 -3,465.69% -55,725,331.55 -2,52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5,454,230.27 75.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22 -2,275.00% -0.1251 -1,625.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22 -2,275.00% -0.1251 -1,625.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1.93% -4.50% -4.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089.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56,134.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540.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850.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6,288.99

合计

5,833,445.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27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17% 72,472,129 15,564,202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3% 44,780,202 15,564,202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28% 13,082,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3% 9,693,771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1

号

其他

1.25% 5,000,37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4,728,900

熊翔 境内自然人

0.93% 3,708,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

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外自然人

0.85% 3,401,53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前海开源

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3,360,800

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3,096,26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56,907,927

人民币普通

股

56,907,927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216,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9,216,000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13,082,3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082,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9,693,771

人民币普通

股

9,693,771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1

号

5,000,372

人民币普通

股

5,000,37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28,900

人民币普通

股

4,728,900

熊翔

3,708,000

人民币普通

股

3,708,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01,538

人民币普通

股

3,401,53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3,360,800

人民币普通

股

3,360,800

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96,266

人民币普通

股

3,096,2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和第二大

股东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期初下降45.05%，主要是母公司和长沙鑫航票据到期兑现或背书。

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190.19%，主要是博云汽车预付原材料款增加。

3、应收利息较期初下降62.99%，主要是母公司定期存款利息收回。

4、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61.9%，主要是C919项目研发支出增加。

5、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115.54%，主要是母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

6、短期借款较期初增长62.82%，主要是母公司与博云汽车对外投资增加；预付款项增加；其他应付款项减

少；流贷周转资金增加。

7、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44.63%，主要是上年计提奖金已发放。

8、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87.05%，主要是本期期末应交增值税较年初下降。

9、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76.29%，主要是借款增加应付利息增加。

10、其他应付款较期初下降49.11%，主要是母公司归还收购长沙鑫航款项。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33.33%，主要是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12、长期借款较期初下降100.00%，主要是长期借款转1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13、未分配利润较期初下降71.19%，主要是本期亏损增加。

14、营业收入较上期下降19.84%，其中母公司下降50.83%、博云东方下降26.37%、长沙鑫航 下降71.14%；主要

是航空航天及民用C/C复合材料收入下降及粉末冶金出口销售减少。

15、营业成本较上期下降16.01%，其中母公司下降53.19%、博云东方下降22%、长沙鑫航下降58.5%；主要是收

入减少所致。

16、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期下降42.95%，主要是销售下降，应交增值税较去年同期减少。

17、财务费用较上期增加52.23%，主要是贷款增加，贷款利息增加。

18、投资收益较上期下降939.3%，主要是联营企业霍尼韦尔博云本期亏损增加。

19、营业利润较上期下降2394.86%，主要是收入下降；联营企业霍尼韦尔博云本期亏损增加。

20、所得税费用较上期下降82.22%，主要是本期利润下降，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21、净利润较上期下降852.43%，主要是收入下降；联营企业霍尼韦尔博云本期亏损增加。

2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期下降75.06%，主要是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2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期增长103.7%，主要是母公司和博云汽车对外投资增加；母公司

支付往年项目收购款项；博云汽车上年同期收回处置子公司款项；母公司上年同期收到国家项目拨款。

2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较上期增长163.29%，主要是本期借款增加；上年募集资金到位后偿

还部分银行借款。

2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期增长110.55%，主要是上年募集资金到位后偿还部分银行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中南大

学、控股股东粉冶中

心及股东高创投、中

航材

作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除在公司投资

外，将不在任何区域投资或从事与公司

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2008

年

01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正切

实履

行

控股股东粉冶中心及

股东高创投

本公司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认购湖南博

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本单位将在博云新材本次非

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博云新材股票进

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本次博云新材非

公开发行股票新股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

个月。

2014

年

01

月

21

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至

2017

年

1

月

21

日

正切

实履

行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除粉冶中心及高

创投外的其他认购对

象

本公司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认购湖南博

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本单位将在博云新材本次非

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博云新材股票进

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本次博云新材非

公开发行股票新股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

月。

2014

年

01

月

21

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

已切

实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

年度净利润（万元）

-9,500

至

-7,5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21.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和市场形势的影响，预计公司全年销售收入将有所下降；合资

公司因固定资产折旧、人工、研发等费用增加以及

C919

、非

C919

碳盘试生

产的相应成本在本期费用化原因，今年仍会形成较大投资亏损；公司研发

支出在四季度进行费用化部分预计将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12� � � �公司简称：创力集团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石华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 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 骊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3,072,111,696.64 2,051,587,146.40 4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19,174,828.62 1,240,080,072.60 87.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882,041.42 111,959,588.00 -182.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725,644,730.26 981,652,654.48 -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638,325.46 129,040,368.42 -2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139,148.47 104,579,374.66 -6.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94 11.32 -6.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54 -37.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54 -37.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531.84 -15,729.3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4,583,726.96 5,570,951.1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8,000.00 -108,00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56.35 10,883.6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776,551.74 -962,250.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22.07 3,322.07

合计

3,782,509.10 4,499,176.9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8,8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煤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56,629,217 17.79 56,629,21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巨圣投资有限

公司

42,721,333 13.42 42,721,33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凤林

22,402,505 7.04 22,402,505

无 境内自然人

管亚平

22,111,315 6.95 22,111,315

无 境内自然人

芮国洪

18,275,728 5.74 18,275,728

质押

3,630,000

境内自然人

耿卫东

18,275,728 5.74 18,275,728

无 境内自然人

宋登强

10,647,515 3.35 10,647,515

无 境内自然人

廖平

9,828,842 3.09 9,828,842

无 境内自然人

郭武

7,561,382 2.38 7,561,382

无 境内自然人

石华辉

7,012,418 2.20 7,012,418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吴江顺

566,253

人民币普通股

566,253

王立军

5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9,000

湖南富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800

孟繁吉

480,790

人民币普通股

480,790

李远标

3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600

赵惠冰

2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0

杨绍晖

270,06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60

张军妹

25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700

张珂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李光红

2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石华辉为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未知其有否关联关系与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大幅增加20,242.19万元，主要系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3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2015年3月向社会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96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3.56元。

（2）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7,050.96万元，主要系应收账款回款形势严峻，导致票据结存减少。

（3）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31,088.58万元，主要系下游煤炭行业不景气造成本报告期回款未能覆盖当期销

售额。

（4）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2,647.38万元，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创力燃料有限公司煤炭贸易预付款及子公司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工程预付款增加。

（5）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50,456.24万元，系部分募集资金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减少1,312.00万元，系预付土地款本年已结转。

（7）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12,150.00万元，系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及资金安排归还了部分借款。

（8）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1,442.28万元，系本年一季度发放2014年度年终奖。

（9）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729.42万元，系本年三季度销售收入较上年四季度减少导致应交所得税和应交

增值税减少。

（10）递延收益较上年末增加2,302.70万元，系母公司本年收到一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1）股本较上年末增加7.960.00万元，系公司于2015年3月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960

万股。

（12）资本公积较上年末增加107,909.48万元，系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溢价。

2、利润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6.08%，主要系受下游煤炭行业不景气的影响，销售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28.84%，与收入下降比例基本一致。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7.75%，主要系煤机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按销售业绩考核的

销售片区包干费用、代理费和运费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严控各项费用支出，广告宣

传费等支出较上年也有所下降。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79.26%，主要系归还了部分借款导致利息费用减少，同时存款利息收入有所

增加。

（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74.18%，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坏账增加。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30.35%，主要系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增加。

（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0.92%，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有所减少。

3、现金流量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52.34%，主要系下游煤炭行业不景气造成回款减少。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39.05%，主要系本年收到一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3）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下降32.42%，主要系收入减少导致应交所得税和应交增值税减少。

（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32.57%，主要系支付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的现金随

营业收入下降。

（5）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88.21%，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金额增加。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8.98%，主要系新厂房及设备投

入增加。

（7）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91.45%，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8）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02,037.60万元，系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创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3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2015年3月向

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96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3.56元。

（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37.74%，主要系归还了部分借款不再新借入。

（10）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73.28%，主要系支付现金股利和借款利息金额

较上年均有下降。

（11）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05.59%，主要系支付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相关

费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创力集团年报》，上述承诺均正常履行，除上述

承诺外，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变化。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石华辉

日期 2015-10-29

证券代码：603012� � �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48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付龙柱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付龙柱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按照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付龙柱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关人员担任证券

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董事会对付龙柱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